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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配合行政院 100 年 8 月 23 日函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

間辦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委外要點），為利本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業務

檢討、履約管理及監督查核作業有所依循，爰訂定本參考作業流程。 

貳、參考作業程序： 

本校辦理委外業務作業程序 

程序 作業細項 注意事項 說明 

 

 

 

 ◎辦理委外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承辦

人員應熟悉相關法令依據，並參
加委外訓練。 

可參加包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以下簡稱本總處）所屬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及其
他機關舉辦之政府採購法（以下簡

稱採購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委外要點等
宣導會及研習課程。 
 

  ◎由本校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成員包含推動委外之各業務單位
及總務、主計、人事及政風等輔助
單位。 

◎必要時得邀請外部學者、專家，
擔任專案小組成員。 

 

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並指定一專

責單位負責專案小組成員之聯繫及
定期管考委外辦理成效等作業。 

  ◎視委外案件需要，採定期或不定
期召開會議，檢討各項委外辦理情
形。 

 
 

可於編列次年度概算前（規劃次年
度委外案件）、本年度年底（檢討本
年度委外履約情形及其辦理成效、

確認次年度委外案件及其契約簽訂
內容是否因應本年度履約情形而須
變更之情形等）或由本校視業務需

要，自行決定開會時間等，以至少
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並配
合部分於年度中簽約之委外案件，

決定是否加開專案小組會議辦理評
估作業。 

  ◎審議委外案件類型 
1、整體業務委外案件：本校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

促參法）所辦理之 OT（公辦民
營）案件及採購法第 99 條之委
外經營案件。 

2、部分業務委外案件：包含內部事
務或服務、輔助行政等，未涉及
公權力且適合委託民間辦理之

委外業務。 

1、整體業務委外部分：如屬促參法
主管機關列管之案件，由本校負
責列管。 

2、部分業務委外部分：指依採購法
辦理勞務採購或勞務委託。又如
經檢討現行運用派遣勞工仍有

其必要性時，應依「行政院運用
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
辦理各項管理措施。 

 

 

 

 ◎審議項目 
1、次年度委外案件： 

（1）合理性:依委外要點第 3 點規
定，檢討業務是否適合委外辦
理。 

（2）適法性：辦理委外之方式及程
序，是否符合促參法、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國

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
法）、或作用法、組織法等予
以規範。 

（3）經濟效益:是否辦理成本效益
分析，估算節餘人力及經費，
及整體分析結果是否符合公

益本質。 
（4）檢視契約內容:如是否課責廠

商相關履約條件（包含公共任

1、本校依促參法交由民間營運案
件，須經前置作業（包含預評估

作業、預評估可行者視需要辦理
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
擬訂招商文件並公告招商(第 42

條)、受理民間申請(第 43條)、
甄審評定最優申請人(第 44
條)、議約簽約(第 45條)、依投

資契約落實監督及管理(第 5
章)；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
依該法之爭議處理規則辦理(第

47條)；簽約後之履約爭議，依
投資契約之爭議處理條款(第 11
條)並組成協調委員會處理(細

則第 22條)，是以，委外專案小
組即就上述各業管單位辦理情
形，提交至專案小組辦理評估考

專案小組運作 

專案小組組

成及運作 

本校業務委

外準備作業 

專案小組組成 

專案小組審議項目及
內容 



程序 作業細項 注意事項 說明 
務執行、質化及量化評估指標
等）、履約監督管理之作為及

違約時處理方式等風險管理
機制，以確保服務事項及品質
不中斷。（按：本項於契約簽

訂前完成檢視）。 

核作業，是否符合促參法各項規
定。 

2、依採購法辦理勞務採購案件，參
照工程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共
通性作業範例之相關作業項目

辦理。 
3、有關節餘人力估算部分，如屬新

增業務委外案件，可瞭解該項業

務委外後，廠商辦理該項業務總
計運用多少人力，以評估其如由
政府自辦可相對節餘之人數。另

原有業務委外時，則檢討現有人
力裁減、移作其他業務運用，或
移撥其他單位之人數。 

4、有關節餘經費估算部分，如屬新
增委外案件，可以委外前後之人
事及管銷費用相抵，計算委外後

之節省經費（如政府雖可能增加
業務委辦費用，但可減少人事費
用等）。如屬現有業務委外，則

比較委外後經費節餘情形（如現
有駐衛警離退後，改以委託保全
業者辦理之經費節餘情形）。 

5、課責廠商之條件，除量化指標
外，應加入質化評估指標，如風
景管理區及本校清潔、資訊等委

外業務，均可要求廠商提供顧客
（內部事務則為本校內部人員）
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作為履約

條件之一，以確保業務委外之服
務品質（質化指標可採行包括顧
客滿意度、服務品質、機關形象

等）。 
6、內部控制制度，可參酌行政院 101

年 1月 10日訂頒之內部控制制

度設計範例，將委外業務進行
風險評估（包含風險辨識、分
析及評量）、控制作業及監督，

並填列自行檢查表，確認各項
委外契約之履約情形。 

2、 本年度委外案件： 

（1）如於年度中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時，因委外契約期間尚未屆
滿，可對該項委外項目進行效

益評估，主要檢視項目包含： 
A.履約成效是否符合委外前之

評估效益。 

B.依契約定期或不定期考核廠
商履約情形。 

（2）另如屬委外契約期限已屆滿

者，則可檢視項目包含： 
A.整體委外效益，並評估是否賡

續委外。 

B.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部
分委外契約列有如民間機構
表現優良者，可作為續約之評

選條件參考，得列入專案小組
一併檢討。 

 

 

  

  ◎次年度委外案件，簽陳校長核定
（部分案件得視規模，並依相關規

定報送主管機關進行核定作業，以
下均同）。 

 

可由主管機關視委外案件需要，自
訂授權規範，如由三級機關彙整四

級機關之相關專案小組審議情形
後，再送主管機關進行複查等。 
 

◎本年度委外案件，則送主管機關
進行複查作業。 

   ◎次年度委外案件部分，於次年度

開始前（或該項業務委外開始
前），簽陳校長完成核定作業或得
視規模，報送主管機關進行核定作

業。 
 

為免程序過於繁瑣複雜，本年度即

針對次年度各項委外案件預為規劃
或循例辦理之委外業務（無論契約
期間是否均於該年度 1月啟動），均

納入專案小組討論後，簽陳校長或
得視規模，報送主管機關進行核定
作業。 ◎本年度委外案件部分，應將專案

小組審查委外案件履約情形送主
管機關進行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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